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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琴针株式会社诉广州市荔湾区捷成针车商行,顺德市荣桂区南方制针有限公司商标权侵权
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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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(2004)穗中法民三知初字第566-2号

原告风琴针株式会社，住所地日本长野县上田市大字前山1番地。  

法定代表人增岛良介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陈伟雄，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伍嘉陵，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广州市荔湾区捷成针车商行，住所地广州市光复中路246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詹钢儿。  

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南方制针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文丰北路34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卓志雄。  

本院在受理原告风琴针株式会社诉被告广州市荔湾区捷成针车商行,顺德市荣桂区南方制针有限公司商标权侵权纠

纷一案中，原告于2004年8月18日提出证据保全申请，请求对两被告库存的涉嫌侵权的JCCL针及2002年12月14日至今的

会计账册、原始销售凭证进行证据保全。  

本院认为，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1、清点两被告库存被控侵权产品的数量并提取被控侵权产品样品壹件；  

2、查封、扣押或复制两被告2002年12月14日至今的与被控侵权行为有关的会计账册、原始销售凭证等财务资料。  

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。  

审 判 长 黄雪梅 

代理审判员 刘冬梅 

代理审判员 王 维 

二○○五年一月三十日  

书 记 员 江闽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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